附件1
《固原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内差旅费管理，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依照《宁夏回族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宁财行〔2014〕97号）和自治区、市过紧日子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固原市本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各单位”）。

本办法所称市本级党政机关，是指市委各部门、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第三条 差旅费是指工作人员临时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公务出差所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

第四条 市直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因公出差审批制度。出差必须按规定报经单位有关领导批准，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严格差旅费预算管理，控制差旅费支出规模；严禁无实质内容、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游，严禁异地部门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

第五条 差旅费标准按照分地区、分级次、分项目的原则制定。市财政局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市场价格及消费水平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
第二章 交通费

第六条 城市间交通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出差乘坐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所发生的费用。
第七条 出差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凭据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

（一）工作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标准（见下表）：

	火车（含高铁、全列软席列车）
	轮船（不包括旅游船）
	飞机
	其他交通工具(不含出租小汽车)

	硬席（硬座、硬卧），高铁/动车二等座、全列软席列车二等软座
	二等舱
	经济舱
	凭据报销


（二）出差人员乘坐飞机要从严控制，出差路途较远或出差任务紧急的，经单位负责同志批准方可乘坐飞机。

第八条 到出差目的地有多种交通工具可选择时，出差人员在不影响公务、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应当选乘相对经济便捷的交通工具。按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凭据报销。

在自治区内出差、调研的，3人以上方可租赁公务平台车辆，特殊情况除外。

第九条 城市间交通费按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凭据报销。经批准发生的签转或退票费可以凭据报销。乘坐飞机的，民航发展基金、燃油附加费可以凭据报销。

第十条 乘坐飞机、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每人次可以购买不高于30元交通意外保险一份，凭据报销。所在单位已购买内容相同保险的，不再重复购买。

第十一条 市内交通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期间发生的市内交通费用，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的市内交通费。

第十二条 出差人员的市内交通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实行定额补助，包干使用。在自治区外出差，每人每天不超过80元；在银川、石嘴山、吴忠、中卫四市（含所辖市、县、区）出差，每人每天不超过60元；在固原市所辖四县、原州区（不含公务交通补贴保障区域：东至东岳山东环路，西至中河大营河，北至沈家河水库和机场，南至九龙山和二十里铺）各乡镇出差，每人每天40元。        

出差人员往返机场的交通费在按规定发放的市内交通费内统筹解决，不再另外报销。                                     

第十三条 出差人员由所在单位派车（含租车）不发放市内交通费，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提供交通工具的，应向接待单位或其他单位交纳相关费用。

第三章  住宿费

第十四条 住宿费是指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期间入住宾馆（含具有住宿功能的各类场所）发生的房租费用。执行分地区、分级别住宿费限额标准。

第十五条 出差人员应在规定的住宿费标准限额内选择入住安全、经济、便捷的宾馆等场所。坚持厉行节约原则，提倡两人一间。

在自治区境内出差的住宿费开支标准分地区确定。具体如下：

银川市：厅（局）级干部每人每天376元、其他公务人员每人每天280元。

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固原市及所辖县：厅（局）级干部每人每天344元、其他公务人员每人每天264元。

在自治区以外地方出差的住宿费开支标准，参照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限额标准执行。以后中央标准调整按调整后的标准执行，不再另行发文。

以上住宿费标准为最高限额。各类人员应当坚持勤俭节约原则，根据其职级对应的住宿费标准及单位具体情况自行选择住宿房间类型，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报销。

未按规定限额标准住宿的，超支部分个人自理。

第四章  伙食补助费

第十六条 伙食补助费是指对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期间给予的伙食补助费用，出差人员出差期间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   

第十七条 伙食补助费按出差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按规定标准定额补助，包干使用。

第十八条 在自治区以外地方出差的伙食补助费标准，参照财政部发布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伙食补助费标准。在途期间的伙食补助费按当天最后到达目的地规定标准报销。

（一）在自治区内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以及所辖县（区）出差的工作人员，伙食补助费标准为每人每天80元。

（二）在固原市所辖四县每人每天补助50元，到原州区各镇（乡）的每人每天补助30元。

第十九条 确因工作需要由接待单位按规定安排一次工作餐，不用缴纳伙食费外，出差人员用餐自行解决。

同一县级行政区划内只接受一次工作餐，同一自然日赴多个县级行政区划且接受二次及以上工作餐的，相应交纳伙食费，早餐、午餐、晚餐交纳标准分别为日伙食标准的20%、40%、40%。市外出差执行当地相关规定。

未按规定限额标准用餐的，超支部分个人自理。

第五章  其他相关规定

第二十条 到常住地以外参加或举办会议、培训的，会议、培训期间执行会议费、培训费相关制度。往返会议、培训发生的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报销。其中：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往返各1天计发，当天返回的按1天计发。

举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会议、培训期间的食宿费由会议、培训举办单位按规定统一开支；会议、培训期间承办单位不承担食宿费用的，食宿费按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根据组织安排，到常驻地以外地区单位实(见)习、工作锻炼、支援工作、异地挂职以及参加各种工作组的人员相关费用按以下规定报销:

（一）工作时间1个月以上，本人利用休息休假时间往返工作驻地与家庭居住地的，可按区内平均每月不超过2次、区外平均每月不超过1次，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一往一返计1次，不领取伙食补助费、市内交通费。

（二）接收单位不安排住宿的，经派出单位批准可凭据报销住宿费。工作时间3个月以下的，可结合工作实际选择租房或入住宾馆;工作时间3个月以上(含)的，应选择租房。

第二十二条 第一书记驻村人员节假日、双休日期间：往返常驻地与派驻地的城市间交通费由派出单位自行选定以下方式予以核报：

方式一：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凭有效票据报销。

方式二：常驻地与派驻地（村委会）公共交通客运里程，按每公里0.32元，发放城市间交通费。

驻村期间伙食补助按实际驻村天数发放（驻村天数与在途天数不能重复计算），每人每天补助80元，实行定额补助，包干使用。

第二十三条 工作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出差期间回家省亲办事的，城市间交通费按不高于往返单位与出差目的地按规定乘坐相应交通工具的票价予以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按往返单位与出差目的地天数(扣除回家省亲办事的天数)和规定标准予以报销。
第二十四条 出差人员无住宿费票据的，可按批准的实际出差天数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其他情况一般不予报销差旅费。

当天往返但公务活动超过半天、同一日出差目的地涉及两个及以上市县且公务活动超过半天，且不能安排延伸退房的情况。可安排午休房（钟点房），每日最多安排一次午休房，房费在不超过出差目的地住宿费限额标准的50%以内凭据报销。

当天往返未住宿的工作人员，城市间交通费凭据报销，按规定报销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

第二十五条 工作人员出差结束后应当及时办理报销手续。差旅费报销时应当提供出差审批单、机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和电子客票验真官网（见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查验明细单作为报销凭据，单独凭订票单位开据的发票不作为报销凭证。车（船）票、住宿费发票等凭证。

住宿费、机票支出等按规定用公务卡结算。采用网络订票的，应提供相应订票、支付信息截屏做附件。
 第六章  监督问责
第二十六条 出差人员应当严格按规定开支差旅费，费用由所在单位承担，不得向下级单位、企业或其它单位转嫁。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工作人员差旅活动和经费报销的内控管理，对本单位差旅审批制度、差旅费预算及规模控制负责，相关领导、财务人员等对差旅费报销进行把关。未经批准擅自出差、不按规定开支和报销差旅费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一）单位无差旅审批制度或差旅审批控制不严的；

（二）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差旅费的；

（三）违规扩大差旅费开支范围，擅自提高开支标准的；

（四）不按规定报销差旅费的；

（五）转嫁差旅费的；

（六）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省（部）级干部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住宿标准等标准参照自治区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自治区党委选派的挂职干部、交流任职干部执行（宁组通〔2023〕56号）规定。

第三十一条 各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3年 月 日起执行。《固原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固财行发〔2018〕283号）、《固原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固财行发〔2019〕464号）、《关于规范差旅费伙食费和市内交通费收交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固财发〔2020〕22号）、转发《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自治区本级公务人员异地往返费用事项的通知》（固财行发〔2018〕189号）文件同时废止。

